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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 

第二十三届会议 

2017 年 11 月 6 日至 17 日，波恩 

议程项目 10 (c) 

与资金有关的事项 

绿色气候基金提交《公约》缔约方会议的报告和 

对绿色气候基金的指导 

  绿色气候基金提交《公约》缔约方会议的报告和对绿色气候

基金的指导 

  主席的提案 

  决定草案-/CP.23 

  绿色气候基金提交《公约》缔约方会议的报告和对绿色气候

基金的指导 

 缔约方会议， 

 1.  欢迎绿色气候基金提交缔约方会议的报告，1 包括绿色气候基金董事会

(下称“董事会”)针对缔约方会议提出的指导意见采取的行动清单； 

 2.  赞赏地注意到绿色气候基金在 2017 年大幅度扩充业务活动，包括： 

(a) 扩大组合，以纳入：(1) 通过准备和筹备支持方案划拨 4,180 万美元，

支持 92 个国家的 130 项请求，其中三分之二的请求来自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2) 划拨 26.5 亿美元，用于支持 73 个国家的 54 个项目

和方案； 

(b) 改进项目初步批准程序，包括现有任务，以处理与批准项目相关的政

策问题； 

  

 1 FCCC/CP/2017/5 和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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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增加获认证实体的数量，尤其是直接获取资金实体的数量； 

(d) 为准备和筹备支持方案提供更多资金，包括用于制订国家适应计划和

(或)其他的国家适应规划进程的资源； 

(e) 董事会决定启动对准备和筹备支持方案的独立审评；2 

(f) 做出了一项决定，为对第 1/CP.16 号决定第 70 段所述活动实施基于成

果的试点支付方案划拨 5 亿美元；3 

(g) 董事会做出一项决定，为以气候技术孵化器和加速器为重点的投标书

征求通告规定职权范围；董事会还要求继续与技术执行委员会及技术气候中心和

网络开展协作；4 

(h) 向私营部门发布投标书征求通告，以大规模筹集资金； 

(i) 制定互补性和一致性框架，组织了与气候资金交付渠道的第一次年度

对话； 

(j) 核准董事会 2018 年工作计划； 

 3.  鼓励董事会确保核准后的进程为及时发放获批资金提供便利； 

 4.  注意到大量实体的认证工作尚未完成； 

 5.  欢迎董事会做出决定，启动对认证框架及其“胜任其职”方针的审查，5

并促请董事会立即通过和实施修订后的框架，为获得绿色气候基金资金提供简化

和便利程序，包括为直接获取资金实体和私营部门行为方提供简化和便利程序； 

 6.  关切地注意到在为发展中国家的缔约方气候行动获取资金，尤其在为适

应活动获取资金方面面临的挑战； 

 7.  请董事会确保所有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能够依照管理文书和缔约方会议相

关决定所述资格标准，通过绿色气候基金利用所有可用的金融工具，并确保适用

绿色气候基金议定的政策； 

 8.  确认绿色气候基金将根据绿色气候基金管理文书的相关条款，为议定的

全额费用和议定的增加费用提供资金，以帮助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应对气候变

化的行动； 

 9.  欢迎推出简化批准程序试点计划，并促请根据绿色气候基金董事会

B.18/06 号决定实施该计划； 

 10.  鼓励董事会继续改进审查和批准准备和筹备支持请求的程序，包括在

编写国家适应计划和自愿适应规划程序方面获得支持的请求程序，其中包括及时

为获批方案发放资金； 

  

 2 绿色气候基金董事会 B.15/04 号决定。 

 3 绿色气候基金董事会 B.18/07 号决定。 

 4 绿色气候基金董事会 B.18/03 号决定。 

 5 绿色气候基金董事会 B.18/04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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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请董事会酌情考虑如何更好地提供有关从绿色气候基金获取资金的信

息； 

 12.  注意到关于特权与豁免状况的两年期报告，6 表示关切的是，在绿色

气候基金和缔约方之间缔结的双边安排数量较少； 

 13.  鼓励缔约方订立协议，酌情根据国内法和国情以及董事会 B.10/12 号决

定，给予绿色气候基金有效和高效运作所需的特权和豁免； 

 14.  还鼓励董事会加紧努力，确保绿色气候基金享有实现其宗旨所需的这

类特权和豁免； 

 15.  决定继续审议绿色气候基金董事会 B.08/24 号决定所载董事会的请求，

以及第 7/CP.20 号决定中商定的程序； 

 16.  促请董事会确保受托管理服务持续下去，并完成有关甄选受托管理者

的审议工作，包括根据缔约方会议和董事会以往的决定，审议受托管理者的职权

范围； 

 17.  鼓励董事会根据缔约方会议和董事会以往的决定，启动绿色气候基金

第一次充资进程； 

 18.  还鼓励董事会在提交缔约方会议的年度报告中提供资料，说明董事会

批准的、旨在支持创新和(或)推广气候技术的项目，以便在技术机制就气候技术

创新开展进一步工作时为其提供信息； 

 19.  请缔约方不晚于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2018 年 12 月)前 10 周提

交意见和建议，说明为绿色气候基金董事会编写指导意见时应考虑的要素；7 

 20.  请资金问题常设委员会在提供供缔约方会议审议的对绿色气候基金董

事会的指导意见草案时，考虑以上第 19 段提及的材料； 

 21.  还请绿色气候基金在向缔约方会议提交的年度报告中提供资料，说明

为执行本决定中对其提出的指导意见采取的步骤。 

 

     

 

  

 6 绿色气候基金报告附件三，载于 FCCC/CP/2017/5 号文件附件。 

 7 http://www.unfccc.int/5900。 


